台灣傷口造口及失禁護理學會理監事候選人推薦作業細則102年 6月  1日 第三屆第十次理監事會議訂定
108年12月28日 第五屆第十二次理監事會議修訂
114年9月26 日 第七屆第九次理監事會議修訂



過


         
	第1條 為執行「理、監事選舉」，特依據本會章程訂定本作業細則。 
第2條 辦理本會理、監事選舉，須先公告理、監事候選人提名及登記；候選人提名採用推薦候選人方式，登記之候選人經理監事會審核通過者，始為正式理、監事候選人。
第3條 理事候選人資格(須符合下列二項)
   1.本會最近二年內之活動會員
   2.並經由下列任一方式推薦之
    (1)曾擔任過本會理監事或委員者得自薦
    (2)經本屆理、監事推薦
    (3)經活動會員10人以上連署推薦
第4條 監事候選人資格(須符合下列二項)
1.本會最近二年內活動會員，且曾擔任過本會理監事者
2.並經由下列任一方式推薦之
    (1)曾擔任過本會理、監事者得自薦
    (2)經本屆理、監事推薦
    (3)經活動會員10人以上連署推薦
第5條 推薦理監事候選人數：
1. 本屆理監事推薦：本屆理監事推薦下一屆候選人數，以理事及監事各一人為限。
2. 會員連署推薦：可經本會活動會員10人連署推薦為理事或監事候選人，連署人以連署一位理事或監事為限；如有偽造或同時連署二位理事或監事，均屬無效。
第6條 被推薦之理事、監事候選人資格審查，由秘書處執行，符合規定者，將主動通知被推薦者，被推薦之理監事候選人，應於規定日期內完成候選人登記，如逾期則視為放棄。審查不符合規定者，將說明理由通知本人，如有異議，應於通知之次日起三日內申請復審，並以一次為限，逾期申請者不予受理。
第7條 理監事會審核通過之理、監事候選人，以會員號次序編列理事及監事選票名冊。如自願放棄者，可於規定日期內向秘書處提出撤銷。
第8條 本辦法經本會理監事會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


